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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海沧医院陆辉主任医师早在
2004年就系统地认识到了疼痛学，开启
了包括麻醉、理疗、康复医学、中医等多轮
驱动发展的疼痛医学诊疗探索发展之路。

在院党委领导的支持下，2015年 8
月，厦门市海沧医院开设疼痛门诊；2016
年3月，疼痛科正式建科。

为进一步提升专业技术水平和服务
能力，陆辉相继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武汉协和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重庆新桥医院多家医院就疼痛学相关治
疗技术进修学习，并前往美国圣路易斯华
盛顿大学医学院贝恩斯医院疼痛中心接
受易晓彬教授及其精英团队的现场指导、
培训，学到了世界范围内最前沿的疼痛学
治疗技术。作为厦门市医学院疼痛科的
特聘专家，易晓彬教授在临床疼痛医学方
面造诣很深，对各种疑难重症的疼痛治疗
有独到心得，他每季度前来厦门市海沧医
院为患者诊疗的同时，还通过查房、手术
示范以及培训交流，将新技术、新理念，更
新拓宽疼痛科全体医疗团队的学术视野，
提升医疗实力，促进学科发展。

随着疼痛科的不断发展成长，2022
年7月24日，厦门市海沧医院疼痛科开设
独立病房，病床数增加至24张床，科室医
生也增加到6人，是目前厦门市规模最大
的疼痛科病房，并成为中华医学会疼痛培
训基地深圳南山医院疼痛科、福建省立医
院疼痛科医联体单位。从病人的就医体
验和利益角度出发，疼痛科和医院骨科、
康复医学科、中医科等学科形成多学科协
作联盟，利用椎间孔镜、椎间盘镜等设备
开展微创介入手术、冲击波、红外线等物
理疗法，银质针疗法治疗包括脊柱源性疼
痛（腰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病、头面部顽固
性疼痛）、神经病理性疼痛（带状疱疹后神
经痛、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三叉神经
痛）、晚期癌痛以及各种急慢性肌肉关节、
血管性、损伤等在内的疼痛疾病。

作为国际知名的疼痛医学专家，易晓
彬教授对厦门市海沧医院疼痛科整体水
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无论是硬件设备
还是医护团队，进步都非常快，已经达到
了较高的治疗水平。”

精准治疼痛 让患者有“不痛”的选择
厦门市海沧医院疼痛科医疗技术、诊疗水平、学术研究协调发展

世界疼痛大会将疼痛
确认为继呼吸、脉搏、体温
和血压之后的“人类第5
大生命指征”。但是，疼痛
的个体差异非常明显。个
体的疼痛阈值有高有低，
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知识
水平都会影响一个人的痛
感。但任何一种疼痛都不
仅仅是一种症状，而可能
是一种疾病，应该被重视
起来。

至今提起疼痛治疗，
有些市民的第一印象仍是
开止疼药，或是“打封
闭”。实际上，作为在我国
发展三十余年的新兴医学
临床科室，疼痛科的作用
越来越重要。疼痛科并非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
是针对性地以治疗慢性疼
痛为主，可以对椎间盘相
关疾病、骨关节疼痛、神经
病理性疼痛、头痛、癌性疼
痛、术后疼痛等多种疼痛
与部分非疼痛性疾病进行
诊疗。

厦门市海沧医院（厦
门医学院附属海沧医院、
厦门市第六医院）疼痛科
在医院特聘教授、国际知
名疼痛学专家、美国华盛
顿大学医学院疼痛中心主
任易晓彬教授的全力支
持、指导、推动和以陆辉主
任为首的全科同仁的持续
努力下，从专病门诊发展
至单独成科，通过7年的
努力，收获累累硕果。目
前，该科成为中华医学会
疼痛培训基地深圳南山医
院疼痛科、福建省立医院
疼痛科医联体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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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陆辉看来，疼痛科治
疗疾病是精确诊断、精准治
疗，是真正的超微创。

作为一个“从头到脚”
每个地方都要管的科室，疼
痛科对医生的要求也更高
了，医生不仅要有比较广泛
的基础知识，还要对神经、
骨骼、解剖、影像学等都有
非常深入的了解，甚至包括
因为心理因素产生的痛感。

陆辉以骨科最常见的
腰椎间盘突出举例。很多
人认为，腰椎间盘突出只能
到骨科接受手术，实际上，
在疼痛科就可以借助现代
手段，避免开刀手术。他解
释，腰椎间盘突出就是脊柱
错位走形，相当于两块砖
（椎体）之间的水泥（椎间
盘）隆出并压迫神经，导致
疼痛、麻木，行动走路受限
等症状。疼痛科医生可以
在影像的精准引导下，通过
影像学、针尖放电（神经电
生理监测、射频热凝）、患者
反馈这三重定位保障，利用

“一根针”直达病灶，治疗腰
椎间盘突出症。

慢性疼痛各式各样，引
发疼痛的原因也各有不
同。陆辉感叹，每一次明确
患者疼痛原因的过程，就像
破获一起刑侦案件，抓获疼
痛背后的“真凶”，需要用
心。

有些患者因长期疼痛，
已有不少医院的求诊经历，
更是经过了不少医生的诊
治，除了常规治疗，有的甚
至吃过几十种药效果仍然
不明显。“每位病人到疼痛
科之前，都有不同的治疗经
历，因此制定个体化治疗方
案更要精准。”陆辉说。

“长期疼痛，越早干预
越好。”陆辉提醒，慢性顽固
性疼痛，包括疼痛没有查出
病因或查出了病因，却又无
法根治时，应尽早到疼痛科
接受妥善及时的处理。

厦门市海沧医院疼痛科团
队通过努力，把一个新兴的临
床学科做出了特色，并发展壮
大。面对迫切需要解除病痛的
患者时，该团队能熟练应用国
内外先进的疼痛治疗技术提供
优质诊疗服务，在诊断、治疗方
面处于省内先进水平。

今年83岁的李老太几年前
接受了脊柱融合手术后，出现
腰骶部剧烈疼痛，每次起床都
要半小时，稍微动一下就痛得
冒汗，行走困难，出行只能靠坐
轮椅。有医生曾建议她再做手
术解决疼痛问题，但李老太本
身有不少基础病，且年事已高，
对手术十分畏惧，打听到厦门
市海沧医院有疼痛科后，专门
前往就医。陆辉接诊并详细评
估后，诊断她为骶髂关节痛，并
为她进行骶髂关节射频治疗
术，对李老太的支配骶髂关节
的感觉神经末梢进行射频治
疗，使骶髂关节去神经化，改善
患者疼痛。李老太在治疗后，
当场感觉疼痛明显缓解，甚至
能推开轮椅，独自站立行走一
小段距离。后续治疗后，老人
的生活质量明显改善。

带状疱疹有“不死癌症”的
恶名，不少中老年人长期受带
状疱疹神经痛的困扰。60岁的
胡先生患上带状疱疹，而且范
围很大，身上“缠”有20厘米长
的巨型“腰带”。让他苦恼的
是，号称针对神经痛的特效药
对他也无效，持续的疼痛让他
经常失眠，情绪也变得不稳
定。陆辉采用“一根针”解决他
的疼痛，运用先进的脊髓电刺
激治疗，给胡先生的脊髓做“按
摩”，阻断疼痛信号传导。治疗
后，胡先生的疼痛症状显著减
轻，能睡安稳觉了，笑容也重新
回到胡先生脸上。

疼痛作为一
种疾病，其发病率
高于糖尿病、心脏病及
癌症发病率的总和，世界
卫生组织早在2000年就提出

“慢性疼痛是一类疾病”的论断。
数据显示，我国成人慢性疼痛的

发病率约30%，中国城市居民中有60%
的人经历过不同程度的疼痛。

作为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之
一，疼痛也成为美国人寻医问药最常见
的病因之一。在中国，由于人们对疼痛
的认识长期较为片面，专科治疗起步晚、
科普力度弱、传统就医观念束缚等因素
也制约了疼痛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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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海沧医院疼痛科特聘教授、国
际知名疼痛学专家、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
疼痛中心主任易晓彬教授在接诊患者。

◀2022年10
月，在中国镇
痛周上，厦门
市海沧医院疼
痛科医疗团队
开展义诊活
动。

▲陆辉主任（左二）在为患者进行脊髓电刺激手术。

（上接A05版）
第十二条 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在

机动车停放地、维修地对在用机动车的污染物
排放状况进行监督抽测，可以会同市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对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进行排
气污染监督抽测。被抽测机动车的所有人或
者使用人不得拒绝。

监督抽测结果应当当场出示。
第十三条 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通

过遥感检测等方法组织筛查高排放机动车。
筛查出的高排放机动车的所有人应当自收到
相应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机构接受
机动车排气污染监督抽测，逾期未接受监督抽
测的，视为超标排放，并依法处罚。

在本市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排放黑烟等
明显可见污染物的，视为超标排放，并依法处
罚。

第十四条 下列检测由市机动车排气检
测中心实施，并不得收取费用：

（一）机动车排气污染监督抽测；
（二）排气污染监督抽测超标的机动车，经

维修治理后的复检；
（三）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检测。
第十五条 从事机动车排气污染检测的

机构应当接受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督检
查，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规定的排气污染检测方法、技术

规范和排放标准进行检测，并出具客观真实的
检测报告；

（二）检测使用的仪器、设备，应当按照规
定向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申请周期检定；

（三）建立机动车排气检测信息传输网络，
按照规定实时报送机动车排气检测信息；

（四）公开检测资格以及制度、程序、方法、
污染物排放限值、收费标准、监督投诉电话；

（五）不得经营任何形式的机动车排气维
修业务。

第十六条 机动车所有人和使用人应当
定期维护和保养机动车，保持机动车排气污染
控制装置的正常功效，不得拆除、闲置、更改机
动车排气管及污染控制装置。

第十七条 市人民政府制定措施鼓励单位
和个人优先选择以燃气、电力等清洁能源为动
力能源的机动车，淘汰、更新高污染的机动车。

新增或者更新具有燃油动力装置的出租
客运车辆，其营运期限不得超过五年，但单一
气体燃料的车型除外。

出租客运车辆营运期满后不得在本市转
为非营运车。

加速更新以燃油为动力能源的公交客运
车辆，优先选择以燃气、电力等清洁能源为动
力能源的车型。

第十八条 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建
立和完善包括机动车基本数据、排气污染定期

检测、监督抽测、维修治理和燃油管理等信息
在内的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监督管理信息系
统及动态数据库，实现资源整合、信息共享。

市场监督管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交通
运输等行政管理部门，以及机动车排气检测机
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机动车综合性
能检测机构、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当按照规
定及时提供前款动态数据库所需的信息，并可
以按照规定使用相关信息。

第十九条 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建
立机动车排气污染违法行为举报处理制度。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机动车排气污染违法
行为向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举报。举报人要
求反馈举报处理结果的，处理部门应当自收到
举报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反馈。

被举报的行为经查证属实的，市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应当对举报人进行表彰或者奖励。

第二十条 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委
托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机构实施机动车
排气污染防治方面的行政处罚。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高排放机
动车在限制、禁止通行时段、路段、区域上道路
行驶的，由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予以
处罚。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并按照以下规定对机动车所有人或者使用人

予以处罚：
（一）拒绝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机动车

进行排气污染监督抽测的，处以二百元以上二
千元以下罚款；

（二）擅自拆除、闲置、更改机动车排气管
及污染控制装置的，处以一千元罚款;

（三）在用重型柴油车未按照规定加装、更
换污染控制装置的，处以五千元罚款。

营运机动车有前款第二项情形的，对单位
负责人个人处以二千元罚款。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机动车排
气污染监督抽测不符合标准，或者上道路行驶
的机动车排放黑烟等明显可见污染物的，由市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维修治理，处以二
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市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可以同时并处暂扣十五日以下机动车
驾驶证。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机动车排
气检测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以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一）未按照规定的检测标准、技术规范和
方法进行检测的；

（二）伪造排放检验结果或者出具虚假检
测报告的；

（三）未建立机动车排气检测信息传输网
络的；

（四）不实时报送机动车排气检测信息的；
（五）经营机动车排气维修业务的；
（六）拒绝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现场检查

或者在被检查时弄虚作假的。
有前款第一项行为的，处以十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二项行为的，处以
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由负责资质认定的部门取消其检验资格；有前
款第三项至第五项行为之一的，处以一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六项行为的，处
以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法律、行政法规对不利于机
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有关行为作出其他禁止性
或者限制性规定的，从其规定。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行政法规
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六条 生态环境及其他行政管理部
门工作人员在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监督管理工
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予
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自2012年6月5日
起施行。

1999年1月9日厦门市人民政府令第七
十九号公布的、2001年8月13日厦门市人民
政府令第九十九号和2004 年6月2日厦门市
人民政府令第一百一十一号修正的《厦门市机
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办法》同时废止。


